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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財祭学院文件

西財教友 〔2014〕 11号

西安財祭学院

美子少数民族学生深程考核成績管理的規定

(拭 行 )

一、 学生礁定

本規定造用我校内地新彊班、内地西蔵班、通辻預科学刀

逃入我校的少数民族本科学生 (以 下統一筒称力少数民族学

生)。 学校招生力、公室久責碗定井公布学生銘単,由 教券炎友至

学校各相美部 11。



二、成绩换算 

少数民族学生本科及格标准为 40 分。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

在 40~100 分之间按 60 分~100 分进行换算（附件一：40~100

成绩换算对照表），换算后的分数仅适用于学籍审核，并在毕业

成绩单上记载。在涉及学生排名、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评选奖学金等方面仍采用学生的考试原始成绩。正常补考、重

修成绩在 40 分及以上的统一以 60 分计，不再进行换算。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不作强制要求。 

在对该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毕业资格审查时，总学分须达

到所学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 

三、 审批及成绩录入 

任课教师将少数民族学生实际考试得分情况录入学校教学

系统，并填写《西安财经学院少数民族本科学生成绩调整审批

单》（附件二）一式三份，报课程所属二级学院（教学部）主

管教学副院长（副主任）审批。审批同意后，任课教师在打印

出的成绩单上将需要调整的学生成绩以黑色笔画出，并在原始

成绩旁标明调整后的成绩; 审批单中一份随试卷装订，一份随

成绩单交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存档，一份交到学校教务处学籍

管理科存档;由教务处管理工作人员在教学系统中修改相关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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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则 

1.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2. 本规定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40～100 成绩换算对照表 

2.西安财经学院少数民族本科学生成绩调整审批单 

 

 

 

西安财经学院 

        2014 年 10 月 23 日 

 

 

 

 

 

 

 

 

抄送：校领导，档（2）。 

西安财经学院                             2014 年 10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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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40-60 成绩换算对照表 
 

原始成绩 折算成绩 原始成绩 折算成绩 原始成绩 折算成绩 

40  60  60  73  80  87  

41  61  61  74  81  87  
42  61  62  75  82  88  

43  62  63  75  83  89  
44  63  64  76  84  89  

45  63  65  77  85  90  
46  64  66  77  86  91  

47  65  67  78  87  91  
48  65  68  79  88  92  

49  66  69  79  89  93  
50  67  70  80  90  93  

51  67  71  81  91  94  
52  68  72  81  92  95  

53  69  73  82  93  95  
54  69  74  83  94  96  

55  70  75  83  95  97  
56  71  76  84  96  97  

57  71  77  85  97  98  
58  72  78  85  98  99  

59  73  79  86  99  99  

        100  100  

 

 

计算公式：折算成绩 = (原始成绩-40)*40/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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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西安财经学院 

少数民族本科学生成绩调整审批单 

班级：                                         学年  第   学期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考试性质 □正常考试       □补考       □重修考试 

学号 姓名 平时成绩 考试成绩 实际总成绩 调整后成绩 

      

      

      

      

      

      

      

      

      

系（部）、教研室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主管教学院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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